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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小看板

北京中关村中资企业获准借入外债

本报讯 准备一年多的央行中关村支行以及外

管局中关村中心支局近日正式履职并开展工作，其

中外管局中关村中心支局正式在中关村园区内开

展外债宏观审慎管理试点，允许中资企业借入外债

并结汇，以此获得全球低成本资金，中关村核心区

内 1 万余家企业将直接受益。

央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外债宏观审慎管理试点有

利于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深化外汇管理

改革，也可以促进中关村科技型企业投融资便利化，便

利中关村核心区企业与全球低成本资金“牵手”，缓解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试点首次允许中资企业

借入外债并结汇，有利于打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给

予内外资企业平等的国民待遇。 （岳品瑜）

山西今年新续建17条高速公路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本报讯 近日，山西省政府发布消息称，今年将在

省内新建、续建 17 个高速公路项目，建设里程 906 公

里。同时，进一步打破行政垄断，引进社会资本，使企

业成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经营主体。

目前，山西吕梁环城、临县至离石高速路建设项

目已完成交工验收。五台山至盂县、运城至芮城高

速路工程正在收尾。除上述 4 个项目外，山西还将推

进右玉至平鲁、神池至岢岚、晋蒙黄河大桥 3 个项目

开工建设。

针对交通运输系统存在的突出问题，山西省交

通运输厅厅长李正印称，今后一律不设立新的高速

公路建管处；确需投资建设的政府还贷高速公路项

目，依托现有公路管理机构组织实施；对建成通车的

高速公路建管处，根据投资属性、区域管理等情况分

步整合，逐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梁晓飞）

郑州航空港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园启动

本报讯 近日，郑州航空港国际生物医药产业

园项目启动暨合作方签约仪式举行。

郑州航空港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园由百盟投资

集团建设，围绕“培育打造百亿产业”为主题，以生

物医药、医疗及医疗服务为核心，涵盖新药仿创与

研发等领域，致力于打造一个含生物医药产业、物

流、创新项目孵化、加速企业总部以及相关配套商

务的现代化、国际化的科技产业集群。其中，一期

项目总投资 11 亿元，占地面积 300 亩，建筑面积达

30 万平方米，计划 2017 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程 静）

洗钱罪是指明知是毒品犯

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贪

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破坏金融管理

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为掩

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通过存入金融机构、投资或者

上市流通等手段使非法所得收入合法化的行为。

洗钱罪的处罚如下：

1.没收实施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洗钱

数额 5%以上 20%以下罚金；

2.情节严重的，没收实施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

产生的收益，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洗钱数额 5%以上 20%以下罚金；

3.单位犯本罪的，实行双罚制，即对单位判处罚

金，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专利拍卖招商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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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钱罪立案标准和处罚

核桃露国标出台 重塑产业格局

■ 李 卓

日前，国家邮政局官网的一则警示通告，再次将快

递加盟和“草根”新创企业推到了聚光灯下。

上述通告显示，北京飞腾顺达物流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飞腾顺达）、上海麦力快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麦

力）和深圳全信通快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全信通），

在未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或仅取得同城经营许可的情

况下，擅自面向全国进行招商加盟活动并收取加盟费。

北京飞腾顺达和上海麦力都成立于 2014 年，深圳

全信通也是在 2014 年 10 月增资扩股后才进军快递行

业。目前，3 家公司的违法加盟已涉及湖北、贵州、河南、

广东、甘肃、山东、江西等多个省份，全国多个地方邮政

管理局也对此发出警告。

在业内人士看来，电商的爆发式增长的确促进了快

递业的快速扩容。2014 年，全国快递业务量达 140 亿

件，跃居世界第一，并吸引资本竞逐及再创业。但值得

警醒的是，快递创业早已过了“几个人、一台车、一部电

话就能打天下”的“草根”时代，不仅门槛越来越高，入局

风险也越来越大。

涉嫌违规加盟

据悉，北京飞腾顺达未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

就面向全国招揽加盟商；上海麦力在上海取得《快递业

务经营许可证》，已获准开展上海同城业务，但在未获得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经营许可资质的情况下，擅自面向

全国进行招商加盟活动并收取加盟费，涉及省份包括湖

北、贵州、河南、广东、甘肃、山东、江西、福建等。

目前，上海市邮管局已责麦力公司立即终止全国招

商加盟的违法、违规行为，撤销所有违法、违规招商宣

传，清退所有违法、违规收取的加盟费，并在其官网刊登

声明；按《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对上

海麦力处以罚款 3 万元的顶格处罚。上海麦力放弃申

请行政复议和举行听证，接受行政处罚并上缴罚款；立

即停止了全国招商，并提供了部分退款凭证。

而经深圳市邮政管理局调查，深圳全信通虽经许可

在深圳开展快递业务，但该公司却通过在广州召开招商

加盟会等方式，面向全国招揽加盟商（地域涉及河南、河

北、山东、内蒙古等），现已与 160 余人签了代理合作协

议，收取的代理费超过 500 万元。同时，经核对，相关举

报人提供的深圳全信通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彩印件系

伪造证件的复印件。

国家邮政局郑重提醒，未经许可经营快递业务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超

业务范围经营违反了《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

违法加盟违反《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上

述 3 家公司严重扰乱了快递市场经营秩序、损害了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应予以严厉查处。

经营利润普遍在5%以下

据了解，上述被查处的 3 家快递公司均属于初创型

企业。有资深业内人士表示，随着相关制度的健全和监

管规范的完善，快递公司创业门槛已越来越高，对注册

资金、经营资质、场地设施、员工培训和制度管理等都已

有明确的要求和规定。

同时，在市场规模空前壮大及市场激烈竞争的当

下，快递业基本格局也早已成型。“ 除了部分细分、专

业化快递市场还有机会之外，综合性快递领域已经没

有初创公司的机会了。”中国快递咨询网首席顾问徐

勇表示，不仅高、中、低端快递市场均已被顺丰、EMS、

国际四大快递公司以及“ 三通一达”牢牢占据，京东、

一号店等电商也纷纷自建物流且不容小觑，故再创业

风险较大。

记者在上海麦力官网上注意到，其给加盟商预估的

最低日收益利润高达 1200 元。若按月收件数达 45000

个估算，利润可至 4.5 万至 22.5 万元。

对此，徐勇表示，从去年开始，快递行业的“微利化、

无利化、亏损化”已相当明显，快递公司的经营利润普遍

在 5%以下，加盟商的日子并不好过。

他同时指出，就现在创业快递企业来说，“资本”是

核心，快递加盟向直营转型更是大势所趋。因此，类似

上述 3 家新创快递公司若没有持续的资金来源，还以触

犯法律为代价进行创业，再把不具备经济实力的加盟商

圈进来，一旦公司不能承受风险而倒闭，就将引发巨大

的社会负面效应，对社会信用体系造成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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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伟

近日，2015 年全国卫生计生系统食品安全工作会议

在京召开。国家卫计委副主任金小桃表示，2014 年全国

卫生计生系统有 68 项新标准制定公布，在这 68 项新标

准中，有一项尤为引人注目，这就是由中国饮料工业协

会牵头，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食品发

酵工业研究院共同起草的国家标准《植物蛋白饮料 核

桃露（乳）》（GB/T 31325-2014）（以下简称新标准）。

据悉，新标准将于 2015 年 12 月 1 日正式施行。

权威数据显示，美国植物蛋白饮料市场规模约 300

亿美元，年增速 7%，是所有饮料中增速最快的市场。与

美国相比，国内植物蛋白饮料市场尚处于发展初期。植

物蛋白饮料在过去 5 年平均增速为 28%，未来 3 到 5 年将

依然保持 20%左右的高速增长。

中商情报网产业研究院研究员陈天宇认为，从潜在

市场空间看，瓶装水、茶饮料、碳酸饮料、果汁饮料主要

市场份额已由各大食品巨头占据，其他企业想进入并

抢占市场很难。而植物蛋白饮料市场还不够成熟，尚

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龙头企业，意味着未来市场空

间巨大。

申银万国的研究报告则指出：饮料行业在平稳增长过

程中，凸显并细分市场是发展的关键，其中重中之重是要

确保产品的质量和安全。目前国内植物蛋白饮料质量良

莠不齐，品类较少、口味较单一，尚未出现成规模的产品。

此次推出的新标准最为引人关注的是将强制性保

证核桃露（乳）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切实保护消费者

利益，整肃行业秩序。

据悉，新标准在理化要求中增加了新的检测项目和

相应的指标要求，同时也将由河北养元开发的一种“快

速鉴别核桃乳的生产原料中掺入花生的方法”引入其

中，并获得授权。

“简单地说，采用该技术即可在短时间内检测出产

品是否为真材实料的核桃制成。”一位业内专家指出，

“该项发明专利在新标准中的应用，不仅给核桃乳市场

整顿提供了有效快捷的方法，同时给消费者带来更加安

全健康的消费保障。”

农业部农产品风险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黄昆仑教

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让相关产品生产有标准可

依、产品有标准可检、执法有标准可循，标志着我国在推

动食品安全方面又迈进了一大步，消费者饮用更放心。

新标准的出台和实施确实能够起到规范和引导市场的

积极作用。”

浅析第35类商标注册的必要性

3家新创快递公司违法被查
快递创业将告别“草根”时代

受专利权人委托，北京金槌宝成国际拍卖有限

公司将对下述专利权进行拍卖。欢迎报名参与竞

买。详情可查阅该公司网站 www.jcbcpm.com，或

致电 010-57110083 索取详细资料。

1.一种阶梯状立体墓穴（ZL201320868504.6）

本专利采用阶梯状坑穴结构，采用一幕多柩的方式，有

效提高了墓地土地利用率，降低了殡葬费用。将一个家族

的逝者集中下葬于同一个墓穴中，便于集中打理，也便于日

后祭拜，免于费时、费力、费财地奔走于不同的墓地之间。

2.一种多腔容器（ZL201120175149.5）

本专利通过将现实生活中广泛使用的单容腔

容器通过加装隔壁进行改装，使其能同时盛放不同

的液体、固体或是粉末，满足了特定场合下需要盛

装多种不同种类的液体、固体或是粉末的需要，结

构简单、使用方便，大大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3.一 种 防 爆 太 阳 集 热 管（ZL201420642396.5）/

一 种 窗 台 下 安 装 太 阳 集 热 管 的 功 能 支 架

（ZL201420576967.X）

该套发明是设计安装窗洞口太阳热水器与建筑

一体化的核心技术，告别了室外安装太阳能热水器

的危险作业，具有楼房安装太阳能热水器不增建筑

构件、不设外露管道、不占室内空间、不受楼房层数

限制和与建筑立面完美结合的突出特点。可替代屋

顶和各类壁挂式太阳能热水器及家用电热水器。

■ 曹 伟

问：生产产品的公司，有必要注册第 35 类服务商标

么？不注册会有风险么？

答：笔者在工作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即不少企

业对是否注册第 35 类商标感到疑惑，企业主自己是商

品生产厂家，认为既然已经为产品注册了商标，理所当

然可以进行销售，为什么还要多花钱注册第 35 类销售

方面的服务商标。由于广告公司、职业介绍所、药店等

主营业务是通过第 35 类商标保护的，这里笔者主要对

其他行业企业注册第 35 类商标的必要性进行解析。

有这样一个例子：甲公司是生产制造 A 品牌糖果的

厂家，仅注册了第 30 类的商标，享有在第 30 类指定商品

上的专用权，A 品牌糖果一直通过商场、超市等销售终

端销售，随着企业做大，甲公司决定开直营连锁专卖店，

而此时却发现市场上已经存在多家 A 品牌糖果店，经查

为乙公司在甲公司注册第 30 类商标同一时间在第 35 类

上注册了服务商标所开设，专用权为特许经营的商业管

理、替他人推销等，乙公司虽经营多家 A 品牌名称的糖

果连锁店，但店内并未销售任何甲公司生产的糖果。这

种情况下，甲公司可以开 A 品牌直营连锁店么？

笔者认为是不可以的，乙公司可以用第35类商标权禁止

甲公司开设A品牌直营连锁店。当然了，甲公司可以承诺永

远不开专卖店，也可以说目前法院对于第35类的保护判决案

例稀少，就要开店。那么问题来了，乙有商标，你又不能禁止

乙开糖果店，乙一直这样销售，如果哪天乙的糖果店出售的糖

果出现了质量问题，那么媒体会怎么报道呢？其负面影响有

多大？以此类推，其他产品厂家需不需要注册第35类商标，

尤其是针对3503群组，不注册的风险就更大了。

对 3503 群组的商品：替他人推销，是否能保护商场超

市专卖店利益，历来都存在很大争议，从商标局2004年8月

13日给四川省工商局的《关于国际分类第35类是否包括商

场、超市服务问题的批复》（商标申字［2004］第 171号）到商

标局 2007年1月1日起对第八版《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

作重新修订，对原有的类别与项目都作出了相对应的增加

与删减，正式使用《尼斯分类》第九版，到现在第十版的注释，

我们都未见到明确说明该类用于保护商场超市专卖店。目

前全世界已有 60几个国家将“商场、超市”标识纳入了分类

表第 35类规制范畴，并且已成全球趋势，相信不久的将来，

中国也会加入这一行列，对第 35 类商标的保护会更加明

确，既然现在没有明确说明，又没有更好的保护商场超市专

卖店的商品或服务，那就不需注册了么？

事实上，现在 35 类的商品注册申请量大得很，大多

数都是为了安全起见，先占住 35 类。在花费较少成本

的情况下，先占市场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试想如果这个

类别的商标被别人抢先注册了，那你的损失又是多少

呢？后继的法律问题的解决又会耗费多少精力呢？如

果他人同时或早于你注册 35 类商标，你又有多大把握

使他的商标失效呢？因此笔者认为第 35 类商标对于大

多数企业来说是很有必要注册的。

（本文作者系北京集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知识

产权顾问）


